
44

兩
岸
經
貿 Stra

its Business M
onthly

2019年 11月號‧335期

前言

面對方興未艾、詭譎多變的美中貿易大戰，

再加上共同申報準則（CRS）、免稅天堂經濟實
質法等諸多全球反避稅浪潮下，台商除積極思

索可應對的各種可能性方案之外，同時放眼中

長期的全球總體經濟趨勢、產業結構佈局、區

域性跨國企業架構等因素，對於現階段都有不

同程度的營運退場規劃。當貿易戰從特例成為

常態，企業該如何透過全球資金與資源的重分

配，從經濟強權間的稅率攻防奪回主導權，成

了 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貿易戰加速全球資金
跨境流動，「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海外資金回台解釋令」、「境外資金匯回管

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下稱：專法）」三支箭，

強力磁吸境外資金回流台灣。本文提出下列幾

個台商應思考面向。

專法是否適用　台商應考量四面向

台商該如何判斷是否適用「境外資金匯回

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以及要符合哪些前提，

採用專法於己才更有利？整體而言，適用專法，

雖稅率較低，申請人卻也喪失境外稅額扣抵的

權利及其他可適用產創條例的優惠。若不適用

專法而採現行所得稅制，因有境外稅額扣抵或

其他租稅優惠，實質稅率仍可能相當有競爭力。

台商宜考量以下四大面向：

一、洗錢防制與資恐防制之要求

專法第 4條第 4項規定，該條例的執行，
仍應符合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在個案審查上，若申請者無法明確說明

資金來源，或受理銀行對於申請者的背景有疑

慮，則該申請案於接受受理銀行與稅務機關的

洗錢防制與資恐防制聯合審查時，通過審查的

難度或將提高。

本次專法立法緣由之一，係本於亞太防

制 洗 錢 組 織（Asia 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 APG）對於會員應遵守自願性稅務
遵從（Voluntary Tac Compliance, VTC）。有鑑
於台灣於 2018年接受 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時
表現良好，已於 2019年 8月底的 APG第 22屆
年會確認獲得「一般追蹤」的佳績（APG的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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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中，僅台灣、澳門、印尼、香港及庫克

群島達到此標準），因此，洗錢防制與資恐防

制方面的審查，勢將為個別申請案是否可適用

專法的重要關鍵。

二、梳理過往獲利情形與證明文件

以專法稅率最低可至 4%觀之，考量現行所
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海外所得之稅率為 20%，
若獲利低於 20%，則適用專法恐使租稅負擔較
重。建議台商應尋求專業協助，梳理過往獲利與

資金運用情形，積極評估適用前述第一支箭及第

二支箭、適度舉證本金與所得的可能性。

此外，海外來源所得有最長 7年核課期間
之限制，已逾核課期間則不得再進行補稅，惟

若要採取此主張，仍須備有完整資金紀錄作為

依據。因此，若無法提出充足文件說明所得賺

得年期，則可考量適用專法。

三、是否具備產業投資計畫

如在台產業投資計畫或海外子公司長年累

積盈餘，則可考慮採專法將資金匯回，不僅能

適用更優惠稅率，並可大幅降低提出證明文件

的負擔。若擔心資金過於集中於直接實體投資，

導致投資風險過高，亦可選擇透過國內創投或

私募股權基金進行間接實體投資，保留一定比

率投資境外具潛力之標的，分散投資風險。此

外，政府相關單位亦提出台商回台投資可享有

優惠貸款利率、增加工廠容積率、增加外籍勞

工使用額度等優惠，可多加利用。

四、評估實質有效稅率之利弊

專法獨立於目前稅法，包含所得稅法、所

得稅基本稅額條例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下

以台商角度，列舉適用專法時相關稅制應注意

事項：

（一）境外繳納稅額無法抵減我國應納稅額

依現行稅制，境外直接轉投資公司分配股

利之扣繳稅款，與間接投資大陸地區分配股利

之扣繳稅款，皆可用以抵減股利匯回後所增加

之應納稅額。惟專法獨立於現行所得稅制，故

這些境外扣繳稅款，將無法用以抵減我國應納

稅額。投資抵減、前 10年盈虧互抵等，亦無法
適用。也就是說，如該境外資金要申請回台，

則在海外或中國大陸已繳納的所得稅，就無法

再申請以境外繳納稅額扣抵國內稅額。此外，

依目前專法，台商公司同年度、不同境外子公

司匯回投資收益，應可接受納稅人自行選擇適

用「專法」或現行法規。至於同年度、同一境

外子公司匯回投資收益，是否可選擇僅部分金

額適用「專法」，仍須進一步確認。只是其他

依現制課稅部分，若有來自轉投資大陸地區所

獲配收益，其已扣繳稅款可抵減稅額，亦應按

資金比例計算，無法全部抵減。

（二）申請適用專法者不得就同一資金重複享

有租稅優惠

財政部公告的「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

課稅作業辦法」及「產業創新條例」，皆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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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重複享有租稅優惠之規定，下列情況將無法

適用產創優惠：

1.營利事業依專法規定匯回境外轉投資收
益，並就該轉投資收益從事實質投資者，就該

同一投資事項，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不得申請

適用產創§10-1智慧機械及 5G支出投資抵
減等。

2.個人依專法匯回之資金依法投資於高風
險新創事業者，不得適用產創§23-2天使投資
人投資抵減。

進一步思考企業未來營運方向與傳承之

四大策略建議

台商除了思考是否適用專法將境外資金匯

回外，面對貿易戰與國際稅務變化趨勢，台商

更應進一步思考未來企業的營運方向與傳承，

以下提出四大策略建議供大家參考：

一、升級轉型：

企業若持續複製低成本生產模式，很快便

會被市場所淘汰。建議企業可透過機器人、物

聯網等智慧技術，加速自動化腳步，提升生產

效率和品質。或者運用 AI及大數據，更為宏觀
的辨識出市場需求、歸納市場變化，進而重新

布局，洞察尚無人發現的商機。

二、風險分散：

全球製造業正進行大規模變革，過去代工

廠習慣的「台灣接單、大陸生產、外銷全球」

長鏈已無法趕上快速變動的市場需求。加上全

球稅制改變、人力成本波動，建議企業應將物

流成本、關稅、供應鏈、原物料等因素加總思

考，盡可能分散生產基地與風險，強化跨國供

應鏈管理能力。以美中貿易衝突的應變為例，

若供應鏈分布於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台商可

降低中國大陸原產商品的比例，並拉高他國生

產比重。

三、集團重組：

全球地緣政治風險升高，加上開曼及 BVI
經濟實質法案出爐，全球反避稅措施與 CRS資
訊交換的落實，建議集團企業可藉由組織重組

調整營運架構、合併集中資源或分割獨立內部

事業單位，以靈活面向市場。

四、家族企業暨財富傳承規劃：

近年來國際稅務趨勢變化快速（如 CRS的
資訊交換、CFC及PEM反避稅措施的逐步落實、
免稅天堂的經濟實質法規要求），家族境內、

境外資產的相關資訊，未來將逐漸透明。針對

此趨勢，家族企業掌門人應適時盤點家族境內、

外整體資產，並考量家族成員可能具備多國籍

身分以及因資產所在地不同而產生不同影響等

因素，就未來可能面臨的所得稅、遺產及贈與

稅以及繼承分配等稅務及法律議題，尋求專業

人士協助，在合法節稅以及合規的前提下，建

立家族整體資產的傳承機制，以確保企業永續

及家族和諧。

結語

隨著境外資金匯回管理運用及課稅條例於

8月 15日正式上路，台商須盡早掌握法規重點。
讓專法的各項優惠，成為企業在美中貿易驚濤

駭浪中前行時，最堅強的後盾。不過，境外資

金匯回專法僅有 2年生效期限，在施行 2年期
滿後 1年內，財政部將應報請行政院核定 CFC
施行日期，CFC制度接著上路可見。因此，專
法終將落日並非單純的節稅，而是如何將資金

導入在地產業的實質投資。若等到專法施行期

滿後，才開始思考營運轉型策略就為時已晚，

建議台商在此時即應將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併

將其他租稅優惠納入，例如：業經立法院三讀

之「產業創新條例」等，對於投資計畫及資金

運用等面向進行綜合評估，才能在全球經濟變

局中提早站穩腳步。


